无锡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听证公告  
锡惠环法听通公﹝2026﹞1号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六十四条第（三）项、《江苏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三条的规定，无锡峰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就无锡峰璟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案提出的听证要求符合行政处罚听证规定。本机关决定于2026年5月12日9时30分在无锡市惠山生态环境局（地址：无锡市惠山区创惠路1号）4楼416会议室举行公开听证。
特此公告。
 无锡市生态环境局

                                  2026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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